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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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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023）63622380� �（010）51085028-8005

项目编号/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1

重庆云易通物流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35%股权

17404.03 14996.84

标的公司主要资产为：土地使用权共计276197平方米，其中仓储用地128896平方米，其他商服用地147301

平方米。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5248.894

2

重庆科瑞南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55%股权及3260万元债权

27067.86 3102.36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开发并规模化生产天然植物提取物和医药中间体，是中国最大的植物提取物生产商和出

口商之一。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4970

3

贵州渝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6%

股权和207886.7675万元债权

522582.62 153423.68

公司主要资产为贵州省境内的5座煤矿，煤炭资源储量共计35459万吨。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

cquae.com

咨询电话：熊靛楠023-63606252、18680845183

247776.9243

4

重庆化医中昊化工设备制造安装

有限公司10%股权

23347.717346 6102.542104

标的公司主要生产经营产品为高中低压管道管件、压力容器、各种管道管件及设备的防腐（包括工厂化防腐

及现场防腐）等，并进行产品定制。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577.27

5 重庆悠活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 85.549079 74.892731

标的公司主要业务为:�计算机软件开发；利用互联网销售：化妆品、保健食品、I类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批发

兼零售；货物进出口。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43.6815

6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36577.573874万债

权

41547.607939 228.273898

标的公司主要资产系位于彭水新城项目的两块商住用地， 总计306.85亩。 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

cquae.com

咨询电话：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41912.293874

7

重庆诗仙太白诗韵酒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3042.992098万元债

权

3574.744699 61.84103

标的公司具有白酒生产资质， 主要资产为位于梁平区双桂街道工业园区内约67832.8㎡工业出让地及厂房。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3830

8

重庆筑能渝兴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有限公司40%股权

156.418098 0.232853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拥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304.4

9

煌盛集团重庆管业有限公司21%

股权

8050.025419 281.578584

标的企业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安装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为钢丝网骨架塑料复合

管、PE管材、孔网钢带塑料复合管等。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434.574

10

重庆星界置业有限公司100%股

权

及21651.85万元债权

50942.598505 27813.254305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涉及巴南区界石镇桂花村待开发的5宗土地使用权（地块编号T11-3/02：土地用途二类

居住用地，土地面积45955㎡，容积率2；地块编号T11-7/02：土地用途二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46256㎡，容

积率2；地块编号T11-8/02：土地用途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土地面积27498㎡，容积率2.5；地块编号

T11-9/02：土地用途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土地面积31784㎡，容积率2.5；地块编号T12-7/02：土地

用途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土地面积29738㎡，容积率2.58，商住比2:8）。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

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105600

11

重庆渝百家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

司80%股权

7533.35 1851.75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55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超市连锁经营管理；市场调查；批发兼零售等 。 现拥有直营、

联营、 加盟等各类综合超市和社区便民店800余家， 年销售收入3亿多元。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

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1481.4

重庆市巴南区万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拟通过公开竞价方式整体转让重庆市巴南区万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债权。 本次拟转让的重庆市巴南区万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债权本金50,000,000.00元，截止2018年11月8

日累积欠息32,542,275.21元，债权合计人民币82,542,275.21元（实际金额以合同约定和法律文书为准）。 竞价起始价为83,108,800.00元，竞买保证金4,155,440.00元。

注：本次转让的债权详细情况意向竞买人可按程序向转让方咨询。

报名联系人：方兴

报名电话：023-63621526�17783117915����QQ:3446847306

重庆市垫江县自来水有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组建新供水公司

重庆市垫江县自来水有限公司拟以评估后的净资产1.1亿元作为出资，占股比44%，以县水务局测算的近三年供水设施建设所需资金1.4亿元作为引进战略投资者出资，占股比56%（战略投资者出资溢价部分进入新供水公司资本公积），对外公

开引进战略投资者组建新供水公司，负责垫江县城区及黄沙镇供水业务。 合资经营期限：30年（自公司设立登记之日起算）。 按照评分标准及评分依据现场评审，以综合评分最高者确定投资方。 挂牌期自2018年11月9日起至2018年11月28日止，详

情请见www.cquae.com。

证券代码：600289� � � � � � � � �股票简称：*ST信通 公告编号：临2019－001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诉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市公司为第二被告

●涉案金额：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利息75万元；逾期罚息；原告一审律师费35

万元；诉讼费。

●判决内容：北京华夏恒基文化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华夏恒基” ）关于亿阳信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信通” 或“公司” ）对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亿阳集团” ）在《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

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公

司为亿阳集团担保未履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程序，华夏恒基未尽审查义务，公司亦未予

以追认。 因此，该《保证合同》对公司不产生效力。 本次判决免除了公司因连带责任担保

而引起的偿债风险，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判决尚未生效，暂时无法确定对公司本期

利润和期后利润的最终影响。

一、诉讼情况概述：

华夏恒基诉亿阳集团、亿阳信通民间借贷纠纷案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

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18日披露的《亿阳信通涉及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7-061）。 该案件现已审理终结。

二、诉讼的主要内容：

华夏恒基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

1、判令亿阳集团及亿阳信通连带支付华夏恒基借款本金5,000万元；

2、判令亿阳集团及亿阳信通连带支付华夏恒基利息75万元；

3、 判令亿阳集团及亿阳信通连带支付华夏恒基5,000万元借款自2017年10月20日

起至实际还清日间，按年息24%标准计算产生的罚息；

4、判令亿阳集团及亿阳信通连带支付华夏恒基一审律师费35万元；

5、诉讼费全部由亿阳集团及亿阳信通承担。

三、一审判决的主要结论：

日前，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文书号为（2017）京03民初368号的《民事

判决书》。

对于此案，法院认为：亿阳集团为亿阳信通控股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

大会决议。根据上述规定，亿阳信通为亿阳集团担保必须提供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但

本案无证据证明亿阳信通已经完成上述法定内部决议程序。 作为上市公司，亿阳信通章

程、对外担保决议情况均可在公开渠道查询，但华夏恒基未尽审査义务，在未经亿阳信通

追认的情况下，《保证合同》对亿阳信通不产生担保法上的效力。 因此，亿阳信通不应当

对亿阳集团和华夏恒基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对华夏恒基的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

持。

此外，案件的主要判决结论如下：

1、亿阳集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华夏恒基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

2、亿阳集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华夏恒基支付应于2017年9月30日支付的利息

75万元；

3、 亿阳集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华夏恒基支付逾期罚息 （以5,000万元为基

数，按照年利率18.25%的标准计算，自2017年10月20日起至上述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

4、亿阳集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华夏恒基支付律师费5万元；

5、驳回华夏恒基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及保全申请费由亿阳集团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述于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公司未对该次向亿阳集团提供担保的事项履行必要的股东大会审议程序，且华

夏恒基未尽审查义务，公司亦未予以追认，因此该《保证合同》对公司不产生效力。 本次

判决免除了公司因连带责任担保而引起的偿债风险，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判决尚

未生效，暂时无法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最终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

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月2日

证券代码：000510� �证券简称：金路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9-01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深圳首控国

际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通知，深圳首控国际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本公司部份股份进

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股）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深圳首控国际

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

否 58，195，446

2018年12月

27日

2019 年 12

月27日

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95%

公司流动资

金需求

合计 ——— 58，195，446 ——— ——— ——— 95%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深圳首控国际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61,258,365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0.06%，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58，195，446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

份的95%，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55%。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深圳首控国际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质押通知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九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877� � � � � � � � �证券简称：ST嘉陵 公告编号：2019-001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关于

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12月2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2018年第72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对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集团）（以下简称“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以

下简称“本次重组” ）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重组事项获无条件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正式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相

关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877� � � � � �证券简称：ST嘉陵 公告编号：2019-002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关于获得政府专项补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中国

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装集团” ）拨付资金3,287.2万元。根据财政部及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央企业处置僵尸企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资[2016]99�

号）及兵装集团《处置“僵尸企业” 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公司确认上述拨付资金为

兵装集团转拨付的由国家拨付的、专项用于“僵尸企业” 职工分流安置的财政补助资金，

按照财政部、国资委《中央企业处置“僵尸企业”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及有关精神，兵装

集团专项资金拨付标准统一按国家拨付标准执行，该笔拨付的补助资金将全部用于公司

职工分流安置工作。

2018年度，公司收到兵装集团拨付的处置“僵尸企业” 专项补助资金共计3,578.4万

元。

二、账务处理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企业处置僵尸企业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财资[2016]99�号）及兵装集团《处置“僵尸企业” 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将上述补助资金全部用于职工分流安置工作。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款项将作为营业外收入

计入当期损益，增加公司2018年度利润，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

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一日

股票代码：002708 股票简称：光洋股份 编号：（2018）065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客户产品开发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天海

同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同步” ）于近日收到浙江远景汽配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江远景” ）通知，公司和天海同步被选定为7DCT项目零部件开发/制造商。

浙江远景隶属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集团” ）旗下子公司，

7DCT项目是由吉利集团研发的全新一代7速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产品平台， 主要匹

配吉利集团旗下吉利汽车和沃尔沃汽车品牌的7个整车平台。 此次得到客户的认可，

将对公司进一步拓展汽车零部件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后续公司将按客户要求，在规定

的时间内完成新产品的设计开发、试验验证及生产准备等系列工作。 该项目产品预计

在2019年11月进入量产，所以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2日

证券代码：002051� � � � � � �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2019－001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9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

理单》（受理序号：182269）。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

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

一步审核，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

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2日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基金净值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旗下九只证券投资

基金2018年12月31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等信息披露如下：

1、 除货币市场基金以外的其他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资产净值（元） 基金份额净值（元）

基金 份 额 累 计 净 值

（元）

560002 益民红利成长 302,572,292.99 0.3369 1.1904

560003 益民创新优势 563,105,313.98 0.6657 0.6857

560006 益民核心增长 5,295,762.01 1.159 1.159

000410 益民服务领先 66,231,158.21 2.385 2.385

001135 益民品质升级 140,866,910.05 0.473 0.473

004354 益民中证智能 5,834,101.87 0.7101 0.7101

004803 益民信用增利纯债一年A 124,797,683.60 1.0775 1.0775

004804 益民信用增利纯债一年C 6,663,338.01 1.0742 1.0742

005331 益民优势安享 28,781,874.18 0.9014 0.9014

2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资产净值（元） 基金份额净值（元）

每 万 份 收 益

（元）

七日 年 化 收 益 率

（%）

560001 益民货币 115,512,728.11 115,512,728.11 1.0771 3.742%

特此公告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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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18

日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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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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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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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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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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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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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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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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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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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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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5

日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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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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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25

日

2018

年

6

月

09

日

2018

年

6

月

25

日

本次公告(2018-242)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8年12月27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

01月03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

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3052�

20.3037�

27.2883�

14.7607�

10.3393�

12.1430�

9.0224�

13.6822�

8.5076�

4.9038�

10.1110�

10.1537�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第三次）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７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０

号文核准。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或“招商证券”）协商决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２７

，

０００

万股，全部

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股东不进行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拟定的发行价格为

３．６２

元

／

股，对应的

２０１７

年摊薄后市盈率为

２２．９８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７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计算），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资本市场服务”（

Ｊ６７

）最近一

个月平均静态市盈

１９．３３

倍（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

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４

］

４

号）等相关规

定，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

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和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

日， 后续发行时间

安排将会递延，提请投资者关注。

原定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７

日， 原定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进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将推迟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８

日。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一）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

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１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

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６２

元

／

股，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投资者请按此价格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８

日（

Ｔ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

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８

日（

Ｔ

日），其

中，网下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对所有参与初步询

价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 同一申购价格按照配售对象的

申购数量由少至多、 同一申购价格同一申购数量按照申购时间由晚到早的顺

序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得低于申购总量

的

１０％

，然后根据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当最高申购价格

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购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１０％

。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

申购。

４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

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

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５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

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

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

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

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

陈述。 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

策。

（三）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因素”章节，充分了

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

决策。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

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四）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

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五）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３．６２

元

／

股，请投资者根据以下情况判断本次

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１

、本次发行价格

３．６２

元

／

股对应的

２０１７

年扣非前后孰低净利润摊薄后市盈

率为

２２．９８

倍。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发行人属于资本市场

服务（行业分类代码为

Ｊ６７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

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１９．３３

倍。

Ａ

股可比公司主要有国金证券、浙商

证券、东北证券、东吴证券、西南证券等，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收盘价计算，上述

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１７

年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２４．９６

倍。 华林证券本次发行市盈率高

于行业平均市盈率，低于可比公司平均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

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

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

２

、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

资者报价情况详见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华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结果及推迟发行公告》。

３

、本次发行定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基

于真实认购意愿报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

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

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不参与本次发行。

４

、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

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

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六）按本次发行价格

３．６２

元

／

股、发行新股

２７

，

０００

万股计算的预计募集资

金总额为

９７

，

７４０．００

万元，扣除预计的发行费用

５

，

６５７．２６

万元后，预计募集资金

净额为

９２

，

０８２．７４

万元。 此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

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

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七）本次发行申购，任一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

购，所有参与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

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 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

申购。

（八）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深交所批准后，方能在深交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果未能获得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

（九）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

限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 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

发行人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十）请投资者关注风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的；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

的；

３

、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的；

４

、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

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５

、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６

、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

购的；

７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８

、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９

、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

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

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

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

国证监会备案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十一）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

价值投资理念参与本次发行申购， 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

享发行人的成长成果的投资者参与申购。

（十二） 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建

议投资者充分深入了解证券市场的特点及蕴含的各项风险， 理性评估自身风

险承受能力， 并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投资经验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

购的决定。

发行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路演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２

，

９７３．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２０６０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２

，

９７３．５０

万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

１

，

８００

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６０．５３％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７３．５０

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３９．４７％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

日（周四）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的相关人员。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

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发行人：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

日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５０

，

９７７

，

２５１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１７２７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

次发行规模为

４５０

，

９７７

，

２５１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１５

，

６８４

，

２５１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３５

，

２９３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３０％

。 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

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

证券”）（中信证券、中泰证券统称为“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

演，具体情况如下：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

日（周四）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2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